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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统计，目前，国内９０％的各类诉讼案件没有律师。有观

点认为这与律师业长年位居国内十大高收入行业前三位形成

巨大反差。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是不是对律师的歧视？中国律

师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律师的价值取向有

无过于商业化的倾向？请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

长刘京华发表的观点 对中国律师业价值取向的反思 法律歧视

律师的说法有失偏颇 近年，刑事律师“谈刑色变”，不愿接

办刑事案件。律师界和部分学者认为，原因是法律歧视律师

，最受指责的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导致一些刑事案件辩

护律师被司法机关据此罪拘捕，后来查明有的律师不构成此

罪。要求修改此法条的呼声此起彼伏。 指责刑法第三百零六

条歧视律师，有失偏颇。刑法针对公检法司等国家司法机关

工作人员的罪名，远比针对律师的罪名多得多。 如刑法第四

章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五十四条，规

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报复陷

害罪。第九章第三百九十七条至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了滥用

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徇私枉

法罪，枉法裁判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

逃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徇私舞弊不

移交刑事案件罪等。加上受贿罪，共有１０条１５个罪名。 

这些罪的量刑幅度，都相当于或重于第三百零六条的有期徒



刑７年以下的量刑幅度。 为维护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

刑法对参加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律师，分别设定

罪名是完全必要的。刑法对前者的罪名多、量刑重，第三百

零六条特别规定不构成本罪的“但书”，都体现出对强大国

家公权力的制衡和对弱小私权利的保护性倾斜。认为刑事律

师应享有豁免权的观点，有悖于法律公正。 争议产生的根源

不在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而在于诉讼程序上，确实缺少相

应的制衡和保护性规定。笔者建议：审理涉嫌第三百零六条

的犯罪案时，前案的公检法机关均不宜受理后案，可通过指

定地域管辖或提高审级管辖，变更后案的公检法机关，特殊

规定由变更后的法院决定是否逮捕。 理由：一、前后两案的

控方、审方的公检法机关相同，与辩方之间，对前后两案的

胜负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前案的公检法机关对于后案不“回

避”和不改变管辖，有悖于程序公正，影响实体公正。二、

变更管辖，在诉讼程序上有利于制衡强大的公权力和保护弱

小的私权利，由变更后的法院决定是否逮捕，更慎重、客观

、公正。 律师享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 

律师地位高还是低？这是近年法学界争议的焦点话题。律师

界和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律师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低下

。笔者认为，中国律师享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法律和

社会地位。有四点理由。 其一，律师是法治国家私权利的民

间代表。平衡弱小的私权利与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间的相互制

衡，是二战后各类现代宪法的显著标志。在现代国家的政治

、法律、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私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相互

制衡中，没有律师的参与，私权利一方将更弱小，更难以制

衡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律师作为私权利的民间代表，与私权



利共同制衡国家各公权力，这是律师在法治国家享有的“独

特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 其二，律师业涉

及的领域，远远超出公检法司等国家公权力机关涉及的领域

。律师既能参与刑事、民事、行政各类诉讼活动，又能涉足

更广阔的非诉讼领域。私权利之间、私权利与国家各公权力

之间、国家各公权力之间，凡是存在法律关系的领域，律师

业都可能涉及到。现代国家政治的核心是法律，律师业所涉

及的广阔的法律领域，是国家各公权力机关无法比拟的。 其

三，律师业是中国长年最炙手可热、最受青睐的高收入职业

。多年统计表明，律师业长年处在中国十大高收入职业的前

三位，是最受大学生青睐的十大职业之一，是税收机关重点

监控的五大类职业之一。律师业的学历相对较高，语言文字

表达能力相对较强，是敢于为本行业利益呐喊的行业。 其四

，律师业是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前途的朝阳行业。中国律师业

自１９７９年恢复后短短的２４年，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

步伐迅速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律师业几百年的历程。近十

年中，中国律师业完成走向市场的重大体制改革，律师事务

所由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事业单位，变为自负盈亏的法律中

介服务机构；律师由国家法律工作者，变为社会中介服务法

律工作者。中国律师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蓬勃发展壮大

，成为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前途的朝阳行业。 判断法治国家律

师业的地位高低，不能以是否享有公权力为标准。认为不做

官的地位就低，是过时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官本位思想。 ９０

％的诉讼案件没有律师反映出律师业的价值取向 一个公认的

事实，中国目前９０％的刑事、民事、行政各类诉讼案件没

有律师参与，北京市的这一比率更高些。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



当事人不请、没有请或请不起律师？主要原因：一、律师收

费过高，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将委托律师看成是“富人的奢

举”。二、法律援助指定律师制度落后，有缺陷，标准不合

理，受益面过窄。 一方面在中介服务市场的双向选择中，９

０％的各类诉讼没有律师，另一方面律师业从非诉讼领域和

１０％的诉讼中取得高额经济利益，在狭小市场中形成竭泽

而渔的恶性竞争局面。 表现在：为获得或持续获得案源，有

的采用“挑诉”或“累诉”方式，将必然败诉说成可能打赢

或有意分案连续诉讼；有的违背诉讼规律不适当地许愿；有

的违背法律和证据规则一味迎合当事人的意愿；有的根据收

费高低或有无，决定案件的取舍、投入力量、所尽责任和选

择为哪个案件出庭；普遍不愿从事法律援助等。 综上，律师

业似有“价值取向过于商业化的倾向”，必将导致律师业的

公信力下降；有的律师似有过于商人化的倾向，势必导致法

律中介服务市场的萎缩和当事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手段的增强

。 律师是社会中介服务法律工作者，决定了律师的诉讼权利

和经济利益，来源和依赖于当事人的信任及其服务质量。律

师事务所是自负盈亏的法律中介服务机构，决定了律师业在

市场经济中，必须考虑诉讼成本和自身发展，但更要正确处

理好“法律职责和维护正义与经济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辩证

关系。只有始终将“法律职责和维护正义”、服务信誉，作

为律师业价值取向的第一位，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对

律师业的广大需求与律师业的价值取向有过于商业化倾向”

的矛盾冲突。 如何让更多的诉讼当事人请律师 为了让更多的

当事人有律师协助诉讼，笔者提出两方面建议。 第一，除风

险诉讼外，应限制高收费或规定指导性价格。目前律师业收



费的平均价格，远远背离有偿中介服务的劳动价值，明显高

于市场平均利润率，超过大多数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背

离市场价值规律。如一件刑事案件收费，少的数千元，一般

１至２万元，相当于公职人员半年至一年的收入；个别高达

数十万元，还有个别律师低于数万元不受理。 适当限制律师

业高收费或规定指导性价格，对避免律师业过于商业化倾向

和扩展律师业服务的新领域，很有必要。律师业原始积累和

暴利阶段已过，实行“广种薄收”和扩大法律援助济贫范围

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改用“广种薄收”的方式，让更多的

当事人出得起资委托律师，有利于良性培育扩展潜在的中介

服务市场，利国利民利己。 第二，改革指定律师制度及标准

，扩大法律援助济贫范围。 １．法律规定指定律师按“当地

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低，已过时。如北京市以人均

月收入３４０元的低保标准，作为指定律师法律援助的标准

，援助面过窄。目前北京市人均月收入８００至１０００元

较为合适。 ２．建立律师费用递减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法

律援助费用要么全免，要么全不免，缺少递减制度，受益面

过窄。法国一件诉讼案件委托律师收费一般３０００法郎（

约合人民币四千余元），夫妻月收入在１万法郎以下的律师

费全免，１至２万法郎的免５０％，收入再高的同比递减，

可让更多的人分享政府和律师公会提供的有限的援助费用。

法国的律师费用递减的法律援助制度值得借鉴。 ３．法律援

助费用和财政拨款太少，可采用财政增加拨款、社会捐助、

建立基金和律师机构分担等多元化渠道，以及设置部分公职

律师，成立法律援助社会团体等方法解决。 北京市正进行的

简化适用刑事普通程序的改革，需大量的指定律师，以改变



大多数案件没有律师、辩方过弱、诉讼各方力量不平衡的局

面。据统计，北京市有七千多名律师，人均占有率全国第一

，但平均每位律师每年援助的刑事案件不足一件。 总之，中

国律师业只有正确处理好“法律职责和维护正义与经济利益

和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才能解决“社会对律师业的广大

需求与律师业的价值取向有过于商业化倾向”的矛盾冲突，

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生活中，承担好私权利民间代表

的重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